
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显著的

成效，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富裕了

起来，这是举世瞩目的。改革开放

将过去的集体合作经济化分成个体

私有经济。土地由过去集体集中统

一管理，变为个体承包管理，以往

老一套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越

来越不适应新形势发展。这次宪法

对土地征用制度的修正，更应引起

人们的重视与思考。因此，探索一

套切实可行、完整有效、适应当前

新形势的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

已刻不容缓。

1　旧的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

产生弊端的原因

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前，农村

的所有土地都是集体集中统一管

理。上级要征用、征收土地只是面

对村民委员会一个组织，无论是办

理手续还是发放征地补偿款只进行

一次就行了。有关补偿的标准及协

议的签订，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

也容易勾通，能够顺利地办成所有

手续。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

土地都承包到户分散管理，上级征

用、征收土地，要面对千家万户，

困难很大。特别是进行地上附着物

及青苗补偿时，千家万户不尽一

样，困难更大，甚至造成群众上

访，影响政府的日常工作和社会稳

定。因此，尽快探讨制定一套完整

可行的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是

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，非常必要。

2　探讨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

方式的立法问题

土地征地补偿及安置是关系失

地农民生存的大问题，如果操作不

好会损害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，引

发群众的不满情绪。制定一套切实

可行、有法律依据、群众又能接受

的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，并以

法律文件的形式向社会公布，使政

府有法可依，使失地农民有据可

查，可减少政府与失地农民之间的

磨擦、对立。这有利于政府开展工

作，也有利于失地农民安心生产和

生活。

在立法的同时，要规范政府行

为。例如，完善公告制度，建立

公正合理的征地程序，建立征地价

格及补偿标准听证制度。建立完善

这些制度和程序，就是要充分保护

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不受侵害，同

时给失地农民一个知情权和发言

权。还要进一步广泛推行和落实

“两公告一登记制度”，这些制度

将为新的征地补偿标准及安置方式

是否合理、是否可行提供法制检验

渠道。

3　如何确定切实可行的征地补偿

标准

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整

个土地征收、征用工作的基础，如

何制定出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关系

以后的土地征收、征用工作能否顺

利开展，关系到被征用土地的农民

的切身利益能否得到公平、公正、

合理、合法的保护。笔者认为应从

以下几方面考虑：

（1）结合农用地分等定级，将

农村土地划分出等级，征地时根据

被征用土地所在的等级给予相应的

补偿，这样做可避免一刀切的不公

平、不公正、不能服众的弊端。在

当初承包土地时，各村都是分级

别，按产量分地，群众容易接受；

在征地补偿时，也可以按不同等级

土地的产量分别给予补偿。

（2）在划定等级的基础上确定

基本粮田保护区、经济果树区及其

他区域。①在基本粮田保护区内，

只能种粮食。因此，征地在基本粮

田保护区内，只按不同等级粮食作

物给予地上附着物及产量补偿。在

基本粮田保护区，就是群众栽种果

树及其他林木，也要按粮食作物给

予地上附着物及产量补偿，这可避

免群众听到占地消息后突击乱栽果

树及其他林木的现象。例如，确定

了征地范围后，首先查看属于哪种

土地种植范围，属于哪个级别。如

果属于基本粮田保护区内的一级

地，那么就按一级地粮食作物的每

亩产量及地上附着物分别给予补

偿。其他级别的粮田的补偿以此类

推。②在经济果树区内，要按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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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级、不同年龄果树及每亩规定种

植多少给予地上附着物及产量补

偿。③在其他领域内，要按现状种

植物不同等级、不同年龄树木及每

亩规定种植多少棵分别给予地上附

着物及产量补偿。

（3 ）在城区范围内，要按城

区分等定级划定的级别按以上标准

分别给予地上附着物及产量补偿。

4　当前应采取的补偿安置方式

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失去土

地农民就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失去了

生活保障。采取适当有效的征地补

偿安置方式，旨在保障失地农民的

生活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。过去，

完全以货币为主的补偿方式，不但

增加了财政现行支出的负担，还给

社会增加了不安定因素。一次性补

偿发放货币，有长远眼光的农民可

能将补偿款精打细算，拿出一部分

做生意，发展第三产业、养殖业

等，使今后的生活有保障。但有的

农民，不思发展坐吃山空，将征地

补偿款吃光之后，没有了经济来

源，很有可能变为社会边缘人群，

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隐患。鉴于以上

原因，建议采取以下补偿安置方

式 ：

（1 ）将征地补偿款，按一定

比例发放一部分给失地农民用于生

活、再生产、做生意和发展第三产

业 。

（2 ）拿出一定比例的征地

款，让失地农民和城市农民一样享

有医疗保险，失业保险、养老保险

及最低生活保障。

（3 ）将失地农民划分年龄段：

岁数大的可直接办理养老保险；在

工作年龄段的，要强化技能培训，

逐步优先安排就业；对于不能升上

大学的失地农民子女，可优先安排

到当地的劳动技校读书培训，优先

安排就业。

（4）对于城市建设及房地产开

发征用土地的，要按补偿费一定的

比例，单独划出部分土地，由集体

开发，既可办工厂，也可建标准厂

房出租，可以地入股，由投资方建

高科技园，其利润作为失地农民的

福利，使农民享受以上项目的经济

效益，使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保障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（简称《土地管理法》，下

同）修改在即，结合多年来从事基

层土地管理法制工作的实践经验和

理论研究成果，选择几个侧面，提

出几点意见和建议，供立法者参

考 。

1　对现行《土地管理法》的基

本评价

现行《土地管理法》于1986年

6 月 25 日颁布，对合理开发和利用

土地，切实保护耕地，发挥了重要

的法制保障作用。作为经济法，它

对土地这个经济要素的产权体系和

变更程序作了明确的界定；作为行

政法，它成为政府及其国土资源部

门的执法依据；作为资源法，它突

出保护耕地主题，为可持续发展奠

定了良好基础。

2　存在的主要问题

《土地管理法》实施 1 6 年来，

虽经两次修改，但由于着眼点不

高、不全，而且部门法的特点还比

较重，仍然是一部带有浓重计划经

济色彩的耕地保护法，同当前形势

发展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差距。一

是仍仅仅局限于对耕地的保护，缺

乏对土地资产的管理；二是对征地

补偿价格与建议供地价格实行不同

的核算标准，导致利益分配不合

理；三是土地的产权体系尚未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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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顾双重属性合理划分事权重在平衡利益
   ——关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修改的几点建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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